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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目录制定、生产供应、采
购配送、合理使用、价格管理、支付报销、质量监管、监测评价
等多个环节实施有效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旨在改
善目前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等九部委 2009年 8月 18日发布
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1]、《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2]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以下简称“2009年版《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3]，这标志着我国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

正式启动。四川省为确保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根据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4]的总体要求，结合四川省实际，省卫生厅、财政

厅、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先后下发了《四川省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使用基本药物管理办法（试行）》[5]、《四川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实施意见》[6]和《国家基本药物四川省补充药物目录管理暂行

办法》[7]等规范性文件。

心血管疾病是全世界导致人类死亡的首位疾病。随着我

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国内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

饮食结构的改变，心血管疾病也成为我国的高发病和常见病，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四川省不同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使用的影响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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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促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提高循环系统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水平提供参考。方法：抽取四川省21个地、市、

州的58家三级、二级及以下不同等级的综合医疗卫生机构作为样本机构，从四川省非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采购、配送、监督平台数

据库提取其药品采购数据，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样本机构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的采购品种及金额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不同等级的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的采购品种及金额均呈现明显增

长态势；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占比及其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甚至超过了非基本药物；但其金额

占比却远不及非基本药物；医疗卫生机构等级越高，其基本药物金额占比越低，明显低于非基本药物。结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虽然对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的使用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患者疾病、目录收载品种及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

在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占比很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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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of medicine is difficult to rais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especially in third grade general 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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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系统药物的使用量越来越大。该类药物价格较高，加之
需要终身服药，已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为此，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近年来针对循环系统药物的调价共有 12次，累计调
价品种达 293种。调整时间主要集中在 2001年 12月、2007年
1月和 2011年 3月，涉及品种分别为 68、86和 91种（包括统一
定价和单独定价品种）[8]，其整治力度前所未有。而 2009年版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载循环系统药物品种 28个，进一步
限制了其品种范围，且大幅度降低了药品费用，节省了医疗资
源，也从另一个方面规范了循环系统药物的合理使用。

研究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等级医院中循环系统
药物使用情况变化，可以为今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进一步
实施和合理用药提供依据。因此，本课题组抽取了四川省 21

个地、市、州 80家样本机构，从四川省非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配送、监督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数据库收集其药品采购
数据，并对样本机构中的 58家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前、后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的采购品种及金
额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有数据皆提取自平台数据库，为样本机构 2009

年3月－2011年2月在平台的实际药品采购数据。

1.2 调研与数据统计方法
为使调研数据具有代表性，本课题组在全省范围内按各

地、市、州（包括省直属医疗卫生机构）抽取不同等级综合或专
科医疗卫生机构共计 80家作为样本医疗卫生机构[9]。从平台
提取样本机构 2009年 3月－2010年 2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前及2010年3月－2011年2月实施后的药品采购数据，采用
Excel 2007统计软件对样本机构中的 58家综合医疗卫生机构
各类药品采购品种和金额情况进行分类整理，对循环系统药
物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
本药物采购品种及其占比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各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使
用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大幅增加，平均增幅
达 88.89％，与实施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二级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的采购品种增幅高达
116.67％，而同期其循环系统药物中非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平均
增幅仅为 12.10％。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样本机构循
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及其占比详见表1（表1中循
环占比表示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的比例，下同；总量
占比表示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占全部药品的比例，

下同）。

由表 1可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四川省各等级综
合医疗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占比及其在全
部药品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二级及以下综合医疗
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占比（52.94％、

56.52％）及其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4.20％、4.47％）均超过了
非基本药物品种（47.06％、43.48％和 3.73％、3.44％）；而三级
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品种占比及其在全部药品中的占
比（39.62％、2.72％）则远低于非基本药物品种（60.38％、

4.15％）。

2.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
本药物采购金额及其占比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各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使

用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大幅增加，平均增幅

达 73.93％，与实施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二级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采购金额增幅达 109.68％，三

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采购金额增幅也达 45.11％；而同期其循

环系统药物中非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平均增幅仅为 24.57％，详

见表2。

表 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

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及其占比

Tab 2 The amount of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their propor-

tion in cardiovascular agents in sample medical institu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药物类别

基本药物

非基本药物

医院等级

二级以下
二级
三级
平均
二级以下
二级
三级
平均

实施前

金额，
万元

18 339

118 863

611 043

249 415

80 651

683 336

5 026 969

1 930 319

循环占比，
％

18.53

14.82

10.84

14.73

81.47

85.18

89.16

85.27

总量占比，
％

0.58

0.51

0.45

0.51

2.57

2.93

3.71

3.07

实施后

金额，
万元

38 453

198 492

886 675

374 540

87 940

858 595

6 988 078

2 644 871

循环占比，
％

30.42

18.77

11.26

20.15

69.58

81.23

88.74

79.85

总量占比，
％

0.98

0.72

0.54

0.75

2.25

3.11

6.26

3.87

由表 2可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四川省各等级综

合医疗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金额占比及其在全

部药品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各样本机构循环系

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金额占比及其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均低于

非基本药物，且医疗卫生机构级别越高，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占

比越低。

2.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

药物与非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和金额占比增幅比较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

药物与非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和金额占比增幅比较详见图1。

由图 1可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各样本机构循环

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占比较实施前明显增加，平均增幅

为12.47％；而非基本药物品种占比则相应下降；不同级别的综

合医疗卫生机构其增幅各异，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增幅

表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

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及其占比

Tab 1 The types of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its proportion

in cardiovascular agents in sample medical institutions be-

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

icine system

药物类别

基本药物

非基本药物

医院等级

二级以下
二级
三级
平均
二级以下
二级
三级
平均

实施前

品种数

6

9

14

9.67

9

15

27

17.00

循环占比，
％

40.00

37.50

34.15

37.22

60.00

62.50

65.85

62.78

总量占比，
％

2.70

2.44

2.12

2.42

4.05

4.07

4.08

4.07

实施后

品种数

13

18

21

17.33

10

16

32

19.33

循环占比，
％

56.52

52.94

39.62

49.69

43.48

47.06

60.38

50.31

总量占比，
％

4.47

4.20

2.72

3.80

3.44

3.73

4.15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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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二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15.44％）＜二级以下综合
医疗卫生机构（16.52％）。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循环系
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也有小幅增长
（1.38％），而同期循环系统药物中非基本药物品种在全部药品
中的占比除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略有增长（0.07％）外，二级
及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均略有下降。

金额方面，各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金额占
比，实施后较实施前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平均增幅达5.42％；其中二级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金额占比
增幅达 11.89％。基本药物金额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基本持
平，即使二级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增幅也只有0.4％；而同期
非基本药物金额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在二级及以下综合医疗
卫生机构亦基本持平，但在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却明显增
加，由3.71％增至6.26％，增幅达2.55％。

3 讨论
3.1 本研究中对循环系统药物的界定

本研究对于循环系统药物的界定是按照 2009年版《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所列的类别，包括抗心绞痛药、抗心律失常药、

抗高血压药、抗休克的血管活性药、调节血脂药及抗动脉粥样
硬化药、周围血管扩张药、钙拮抗药、抗心力衰竭药、治疗慢性
心功能不全的药物。

3.2 本研究中异常数据的处理

在本研究抽样的医疗卫生机构中，有1所综合性二级以下
医疗卫生机构由于数据不全，无法进行相关统计处理，故未纳
入统计分析。

3.3 本研究中医疗卫生机构的覆盖面

为了较准确地了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四川省各等
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的影响，本研究的样本机构尽
量覆盖到各个地、市、州，同时也考虑到数据分析的可行性，以
确保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最终确定 80家不同等级医
疗卫生机构作为样本机构，由于样本机构中并无心血管专科
医疗卫生机构，因此本文仅对样本机构中的 58家综合医疗卫
生机构进行了数据分析。

3.4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基本药物采购品种与金额的影

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各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使
用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种及金额均大幅增加，其平
均增幅分别达88.89％和73.93％，与实施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其中，二级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品种及
金额增幅均超过100％，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品种及金额增
幅也分别达 50％和 45％左右；而同期循环系统药物中非基本
药物品种及金额平均增幅仅为 12.10％和 24.57％。表明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各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
用均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

3.5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及金额占比

的影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
种占比明显增加，但不同等级的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增幅不等，

等级越高，增幅越小。基本药物金额占比增幅，不同等级综合
医疗卫生机构差异更大：二级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金额占
比增幅达 11.89％，而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金额占比增幅仅
0.42％。提示二级及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接收的多数患者
可能病情相对较轻，大部分患者用基础药物即可治愈或者控
制病情，因此基本药物使用频率相对较高；而等级较高的三级
综合医疗卫生机构由于接收患者中相当数量是来自下级医院
的转诊患者，其病情较重或为难治性患者，往往前期已使用过
一些普通药物（主要为基本药物），但效果不佳，而 2009年版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收载品种已很难适应其相关疾病的治疗
需求，可能需要层次更高、作用机制更为先进的药物才能控制
病情，由此导致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
药物金额占比很低，且很难提升。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品
种由于目录收载数量本身的限制，其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不
可能大幅增加，但在二级及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中在全部
药品中的占比已超过非基本药物，表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是积极响应的。本研究数据也显
示，无论实施前还是实施后，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金额占
比及其在全部药品中的占比均明显低于非基本药物，表明循
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占比虽较高，但其在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的用量是有限的。一方面可能由于患者病情复杂
与疑难导致在高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三级综合医疗
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用量受限；另一方面其在低等级（二级以下）

综合医疗卫生机构用量也不高，则提示循环系统药物中基本药
物的现行品种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治疗需求可能还存在较
大差距，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仍有调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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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样本机构循环系统药物中基

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品种和金额占比增幅比较

Fig 1 The proportion of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non-essen-

tial medicines in cardiovascular agents after the implemen-

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

二级以下

二级

三级

平均

非基品总占增幅

－0.61

－0.34

0.07

－0.29

基品总占增幅

1.77

1.76

0.6

1.38

非基金总占增幅

－0.32

0.18

2.55

0.8

基金总占增幅

0.4

0.21

0.089

0.23

非基品循占增幅

－16.52

－15.44

－5.47

－12.48

基品循占增幅

16.52

15.44

5.47

12.48

非基金循占增幅

－11.89

－3.95

－0.42

－5.42

基金循占增幅

11.89

3.95

0.42

5.42

20.00

15.00

10.00

5.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百
分

比
，％

··3754


